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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年报问询函 
 

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20〕第 98 号 

 

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年报”）事后审

查中关注如下事项： 

1．年报显示，你公司以 9.12亿元银行定期存单作为质押，为关

联方海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投控股”）9.12 亿元借款

提供违规担保，相关资金将用于收购你公司控股股东持有的华安财产

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安财险”）7.74%股权以解决你公司

违规担保问题。你公司 2019年 12月 31日披露的《关于放弃华安财

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显示，

广西北部湾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收购华安财险股权的价格为 3.49元/股，

按照相关价格计算，华安财险 7.74%股权的价格为 5.75亿元，无法覆

盖你公司的质押资金。请你公司说明除收购华安财险 7.74%股权外，

是否存在其他解决违规担保的具体措施及解决期限。 

2．年报显示，你公司营业外收入 3,153.60万元，同比增长 71.10%，

构成你公司本期利润的主要来源，主要为你公司以海南恒兴创展股权

投资基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恒兴创展”，底层资产铁狮门二期项

目为曼哈顿写字楼）100%股权及 6 亿元债权置换关联方海投控股所

持有的海南海投一号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海投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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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”）77.70%有限合伙份额。海投一号底层资产铁狮门三期项目为纽

约市写字楼。你公司将铁狮门三期初始投资成本小于应享有被投资单

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 2,654.51万元计入营业外收入，

并对出售恒兴创展股权确认投资收益 2,101.44万元。铁狮门三期 2019

年四季度运营报告与前期运营报告内容存在较大差异，存在项目退出

时间延后、需要你公司额外出资的情形。受疫情影响，铁狮门三期项

目暂停工至 6月 30日后，后续施工情况视疫情发展而确定。请你公

司说明： 

（1）铁狮门三期项目目前情况，与你公司前期披露存在的具体

差异，后续是否存在较大经营风险，拟采取的应对措施。 

（2）你公司收购铁狮门三期后其运营报告出现重大变化的原因，

你公司在收购前是否知悉可能的变化情况，你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在作出收购上述资产决定时是否履行勤勉尽责义务。请你公

司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（3）铁狮门三期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确认依据，本次交易

的会计处理过程，铁狮门三期后续运营情况变化对本次交易及相关会

计处理的影响，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。请你公司年审会

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4）请结合铁狮门三期 2019年经营财务情况和目前状况，分析

相关股权投资账面价值是否较大变化，是否需对海投一号相关资产计

提减值准备。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．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持有海投一号 77.70%有限合伙份额，但未

将其纳入你公司合并报表范围。你公司前期公告显示，海投一号对铁

狮门三期项目持股比例为 59.25%，你公司关联方美洲置业有限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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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美洲置业”）对铁狮门三期项目持股比例为 40.75%。

美洲置业计划出资 11,383.81万美元，实际出资 6,892.24万美元，且

实际出资额中 5,476.79万美元为海投一号对其提供的借款，美洲置业

需按照合同约定定期向海投一号支付利息。我部前期就相关事项向你

公司发出关注函及问询函。你公司回函显示，美洲置业计划出资

8,349.30万美元，实际出资约 8,488.30万美元；上述借款期限为五年，

2021年 9月 11日偿还本金；铁狮门三期计划于 2020年下半年完成

交易，预计投资回报约为 0.85亿美元，美洲置业 2020年预计回报约

为 0.507 亿美元，铁狮门三期项目回款足以覆盖美洲置业借款金额，

因此美洲置业具有还款能力和履约意愿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目前铁狮门三期运营及回款情况、控股股东资金链状

况等，说明截至目前海投一号对美洲置业的借款情况，美洲置业是否

仍具有履约能力和履约意愿，如其到期未偿还债务对你公司的影响。 

（2）说明美洲置业对铁狮门三期项目计划出资和实际出资金额

前后不一致的原因。 

（3）说明海投一号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，并结合协议约定、经

营管理情况等，分析未将其纳入你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依据及合理性，

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。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

明确意见。 

（4）年报显示，你公司对恒泰海航（北京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

北京知友健康服务发展中心、养庭（上海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

股比例分别为 49%、50%、51%，上述公司均未纳入你公司合并报表

范围。请核实上述公司未纳入你公司合并报表的依据，以及除海投一

号外，是否存在其他参股公司对关联方提供借款的情况，并说明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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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款的具体内容。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．2019 年 12 月，你公司子公司大连飞越文化产业发展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出资 10亿元成为大连众城文化产业发展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大连众城”）的有限合伙人，出资比例为 99.9890%。

大连众城将进一步增资天津格致创业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津

格致”）10亿元。增资完成后，王敏荣和张志强合计持股 50.7862%，

大连众城持股 49.2138%。你公司此前披露的公告显示天津格致相关

物业项目尚在建设中，预计 2020年下半年投入运营，你公司预计大

连众城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。年报显示，你公司认为，根据合伙协议，

大连众城由其普通合伙人管理公司日常事务，在公司成为大连众城的

普通合伙人之前不合并其会计报表，但是会计师认为上市公司承担了

绝大部分的风险，因此自出资之日起大连众城纳入合并范围。另外，

根据合作方口径，因疫情及工商注册等相关原因大连众城尚未完成工

商备案工作。请你公司说明： 

（1）将大连众城纳入合并范围对你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，天津

格致是否纳入合并范围，大连众城、天津格致是否存在为他人提供担

保、财务资助等情况，与交易对手方、你公司关联方经营性往来情况，

包括不限于往来对象、余额、结算期限等，交易完成后是否存在以经

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交易对手方及你公司关联方提供财务资

助的情形。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2）截至目前各方对天津格致认缴出资及实际出资情况，其他

股东与你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对其利益倾斜的关

系，相关出资截至目前的具体使用情况，尚未完成工商备案便使用出

资的考虑、存在的风险及保障资金措施（如适用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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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天津格致所拥有的合同权益下的标的物业实际建设运营进

展，是否与此前评估假设存在重大差异，天津格致持有的相关无形资

产是否存在重大减值风险、相关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，预计对你公

司影响及应对措施。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．你公司多年无新增土地储备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连

续六年为负。年报显示，你公司唯一在售的房地产项目为天津亿城堂

庭项目，该项目去化率已超过三分之二，且存在销售进度及回款不如

预期的情况。你公司报告期末存货--开发产品账面余额为 12.76 亿元

（均为天津亿城堂庭项目），其一年之后预期收回的金额 3,300万元，

你公司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。请你公司说明： 

（1）2019 年存货跌价准备测算过程，未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，

是否充分、合理。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2）你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

为改善持续经营能力拟采取的措施。 

6．大华内字[2020]000151 号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》显示，你公

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，你公司 2019年度在未获得股东

大会授权的情况下，与关联方发生资金往来，未按照《关联方资金往

来管理制度》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《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等内控制度

履行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，内部监督无效。请你公司 

（1）核实并说明资金往来的具体情况，包括资金往来发生背景、

交易对方及关联关系、发生日期、金额、资金归还情况、相关责任人

及具体责任、拟采取的追责措施等，并请提供相关合同或证明材料，

自查是否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关联资金往来或资金占用等情形。请你

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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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说明你公司关于资金、印章管理的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安排，

你公司是否严格按照制度执行，针对重大内控缺陷拟采取的具体整改

措施。请你公司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7．年报显示，你公司 2019年第一大客户为海南恒兴聚源股权投

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恒兴聚源”，其底层资产铁

狮门一期项目为写字楼项目）。你公司前期披露的公告显示，关联方

海投控股持有恒兴聚源 92.86%的基金份额，你公司拟于 2019 年 10

月收购其持有的相关基金份额，但相关议案被股东大会否决。请你公

司说明与恒兴聚源 2019年交易及资金往来的具体情况，分析关联交

易价格是否公允、合理，是否具有商业实质，并结合上述情况，进一

步分析前期你公司拟收购恒兴聚源的主要考虑及合理性。 

8．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控股股东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海航资本”）持有你公司的全部股权 285,776,423股已被质押，其

中 165,750,326股被冻结。请你公司分析相关质押、冻结是否存在质

押平仓或被司法强制过户的风险，并分析可能对你公司股权稳定性造

成的影响。 

9．年报显示，你公司于 2017年退出大连山东路项目。截至目前，

交易对方已根据协议约定支付首付款 1.5亿元及第二笔款项 1.457亿

元。按照协议约定第三笔款项 1亿元应于 2018年 12月 31日前支付，

但交易对方未按照协议约定时间支付对应款项。截至 2019年年度报

告披露日，交易对方向你公司支付了第三笔款项 700万元，出让保证

金本金尚有 6300万元未付。基于对方尚有付款义务和意愿，公司根

据账龄分析法计提相关坏账准备。请你公司说明： 

（1）截至目前项目退出的实际进展，履行的审议程序和披露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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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，6300 万元保证金的具体含义，与协议约定的第三笔款项金额 1

亿元存在较大差异的主要原因。 

（2）你公司对上述事项的会计处理过程，并结合交易对手方的

履约能力，分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、合理性。请你公司

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涉及需披露的，请及时履行

披露义务，并在 6月 1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，同时抄送派出

机构。 

特此函告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20年 5月 25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